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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5_AE_9E_E6_c27_31041.htm １．如果争端的双方不

能按第十九条规定通过协商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该委

员会应在任何一个争议方的要求下在接到此项要求的３０天

内，召开会议审理此事，以便取得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２

．在审理此事及选择程序时，该委员会应考虑争议中的问题

是否与商业政策上的见解有关，或是在技术上需要进行仔细

研究的问题。该委员会可主动要求技术委员会按下述第４款

规定对技术上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审查。当任何一个争议方

请求审议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时，该委员会可请求技术委员会

进行此项审查。３．在解决争端程序的任何阶段中，该委员

会均可同此事的主管机构和专家进行磋商，并可要求此种机

构和专家提供适当的资料和协助。该委员会应对技术委员会

关于争端问题进行工作的结果进行审议。技术性问题４．当

技术委员会被要求按上述第２款规定工作时，它应在提交技

术问题起３个月内审查此事并向该委员会提出报告，除非该

限期经争议双方同意予以延长。咨询小组程序５．如果争议

未提交技术委员会，并从要求该委员会审理此事起３个月内

未能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该委员会应在任何一个争执

方的要求下设立一个咨询小组。如此事已提交技术委员会，

但从技术委员会向该委员会提出报告之日起１个月内未能达

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该委员会应在任一争议方的要求下

，设立一个咨询小组。６．（１）咨询小组一经设立，就应

拥有附件三规定的程序。（２）如果技术委员会已就争议的



问题的技术方面提出了报告，咨询小组应将此报告作为它审

议该争议事项技术方面问题的基础。执行７．在审理完成后

，或技术委员会或咨询小组向该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后，委员

会应立即对争端问题进行审议。对于咨询小组提出的报告，

该委员会通常应在收到报告３０天内采取适当的行动。这些

行动包括：（１）有关争议问题的事实说明；和（２）向本

协议的一方或数方提出的建议，或是其它任何它认为合适的

裁决。８．如果提出建议的某一方认为不能实施这些建议，

该方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向该委员会提供不能实施的理由。在

此情况下，该委员会应考虑可能进一步采取的适当行动。９

．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情况已严重到有理由采取它认为是合适

的行动时，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授权本协议的一方或数方

中止适用在本协议中对其它一方或数方的义务。１０．该委

员会应经常监视它提出的建议或作出裁决的任何事项。１１

．如果有关当事双方对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发生争执，

在行使关贸总协定规定的权利（包括援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

权利）之前，双方应实行本协议所规定的解决争端程序。第

三部分 特别和差别待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